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黑龙江财经学院 

院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办法 

为了提高我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和水平，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

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，决定每年进行一次院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评选。 

一、评选范围及名额 

根据我院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各系依据评选条件，按

不超过本系应届本科毕业生总数 7%的比例评选系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；按不

超过本系应届本科毕业生总数 2%的比例向学院推荐院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原创性要求 

要求推荐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查重检测文字复制率低于 10%。 

（二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要求 

1.经管类及文科类专业：根据所学专业特点，从经济、管理岗位实际中选定

题目，其难度与学生所具有的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、技能相适应；工作量与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的时间相匹配。 

2.工科类专业：是从生产、科研和教学的实际中选定题目，其难度和工作量

适合学生的知识、能力和相应的实验条件，论文（设计）在某一方面具有新意。 

（三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要求 

经管类及文科类专业的学生，毕业论文要求突出应用性；其论文形式不能是

文献资料简单、机械地堆砌，应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；论点要正确，要有

足够的依据；论点与论据要协调一致，论据要充分支持论点；要有必要的数据资

料及相应的量化分析；理论、观点、概念表达要准确、清晰；论文要有一定的新

意。工科类专业的学生，要独立完成工程（或科研）项目中的全部或相对独立的

局部设计、安装、调试工作，要有完整的系统原理图或控制系统图。 

（四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材料要求 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过程管理手册中的任务书、阶段检查记录、形式审查表等

各项内容要填写齐全，书写规范；指导教师、评阅教师评语要切合实际，针对性

强，能真实反映论文（设计）的优点、不足，指出创新点、学术价值、应用前景；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以及答辩会主任的签字、日期等必填内容没有缺项。 

三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结束后，由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小组推荐系

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名单。 

（二）各系答辩委员会负责评议，确定系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名单，并



 

 

向学院上报院级优秀论文（设计）推荐名单，组织填写推荐表和汇总表。 

（三）实验管理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开展评选工作，根据相应评价指标体系对

申报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筛选、评价，确定院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名单，

并公布评选结果。 

四、奖励办法 

学院向获奖学生颁发“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”荣誉证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